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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1990年代以來，「福利社區化」成

為國內推動社會福利服務的核心概念，並

透過「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

（2005）（以下簡稱「六星計畫」）等積

極推動。「六星計畫」是以產業發展、

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

觀、環保生態等六個面向的全面提升，

追求福利服務輸送的可近性與效率性，

營造安居樂業的健康社區（莊秀美等人，

2009）。配合「六星計畫」，2005年開始

推動「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及「福利社區化旗艦競爭型計畫」，前者

藉由普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由在地人提

供在地服務，達到服務的可近性。後者鼓

勵社區共同聯合研提創新、跨社區的福利

方案，補助辦理團隊配置專案社工員協助

計畫運作（莊秀美等人，2009；莊秀美等

人，2010）。

而長照服務在各項福利社區化政策

影響下的發展主要有二：「照顧服務社區

化」及「照顧服務管理化」（莊秀美，

2012a）。前者強調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理念，重視照顧輸送方式，成為

「社區照顧」的一環。後者在「我國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2007），以下簡稱「長

照1.0」）」推動下，重視照管機制的實

踐與強化，建構從需求評估、服務資格核

定、照顧計畫擬訂、連結服務、監督服務

品質到定期訪查／複評等的單一窗口整合

服務模式（莊秀美，2009；莊秀美等人，

2012；Chuang, 2011）。因此也讓「社區

照顧」成為長照服務的核心理念與政策

主流。

曾幾何時，「以社區為基礎的福利服

務」異軍突起，呈現取代「社區福利」、

「社區照顧」之勢。社安網計畫就強調以

「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服務理念

（衛生福利部等，2018，2021）。而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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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領域，前述照顧服務的社區化與管

理化兩者交織相乘，引導向「社區照顧

整合化」的發展路徑。2016年5月政黨輪

替，提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以

下簡稱「長照2.0」），除了持續充實照

顧服務資源之外，提出「社區整體照顧」

（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模式

之創新設計，明示照顧服務整合的政策方

向（衛生福利部，2016）（註1）。從「福

利社區化」、「社區照顧」到「進化版」

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福利服務」、「社區

整體照顧」，其實都並未脫離早期社區照

顧定義中的要素，即「在社區照顧（care 

in the community）」、「由社區照顧（care 

by the community）」及「與社區一起照

顧（care with the community）」，其實已

包括場域、對象及資源在內。現今在前述

的基礎上，加上「整合」的方法或策略，

以達到社區的「整體照顧」之目標。可

見，上述「社區福利」、「社區照顧」、

「以社區為基礎的福利服務」、「社區整

體照顧」等，分別代表某個年代的福利服

務實踐，雖有說法之差異，實則具備異詞

同功（能）之本質。本文探討的「社區

整體照顧」，其本質就是「以社區為基

礎」，也可說是現階段照顧服務的同義

詞，近年其服務實踐圖像特別受到關注。

此外，就「社區照顧」而言，檢視

其在福利國家的發展歷程，其理念隱含著

彼此在邏輯上並不一致的價值元素，分別

為：社群主義、福利多元主義、以及對

「全控機構」的反思（去機構化）等。正

因為隱含如此多樣的價值元素，使得政府

透過服務外包策略委託民間團體執行相關

方案，而民間團體透過方案運作所勾勒出

的社區照顧願景，往往與政府對此理念的

預設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落差。甚至不同國

家、不同組織及團體對於社區照顧的想像

圖像也不一樣，而價值理念也會影響到政

策方向與相關方案的運作。社區照顧的對

象廣泛，社區照顧的提供方式多元，需因

應不同的服務使用者特性加以調整，差異

是必然的。既然「社區照顧」在各國都有

某種程度的差異解讀，那麼探究一個國家

的「社區照顧」政策及其服務實踐中蘊含

的價值元素就特別具有意義。本文主要探

討近年備受關注的「社區整體照顧」之日

本推動過程、政策蘊含的價值元素、相關

課題等，提供臺灣推動社區整體照顧之參

考借鏡。

貳、社區整體照顧的意涵與性質

社區整體照顧並非全新的概念，前身

就是「照顧服務整合」、也有稱「整合性

照顧（integrated care）」。這個概念更早

被運用在醫療領域，早期著重在醫療機構

內部不同醫療專科的整合。因為醫療診治

是整個醫療照顧過程的重要一環。由於社

會變遷，陸續出現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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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醫院照顧成本高，降低醫療成本成為

緊急的課題；

二、 大多數的病患需要的是支持癒後休養

的社會照顧服務；

三、 高齡社會中的老年人口多數處於長期

多重的需求狀況中，整合醫療服務與

照顧服務成為必要的課題。

於是，部分國家嘗試結合社區照顧

服務給付制度與醫療制度來解決上述問

題。例如：英國的社區照顧給付與國家

醫療服務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NHS）給付早已合而為一（Ham & Smith, 

2010）。美國也結合社區照顧給付與「病

患保護與可負擔醫保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成為一

套整合照顧服務給付系統（Mechanic, 

2012）。其次，乃開始強調讓醫療服務使

用者居住在社區內，並且協調各種照顧服

務資源提供生活支持的可能性，於是「醫

療服務」連結了「社區照顧」，醫療、

照顧的跨領域整合概念應運而生（Ham & 

Walsh, 2013）。山路憲夫（2012，2013）

指出，社區整體照顧早在荷蘭、丹麥等北

歐國家推動多年，除了令人稱羨的福利國

家體制之外，北歐模式的照顧服務輸送模

式讓各國趨之若鶩，爭相學習引進。日本

是一個擅長擷取別國精華而加以修正發揚

光大的國家，其社區整體照顧就是改良自

北歐國家的福利服務措施（山路憲夫，

2012，2013）。

社區整體照顧的優點很多，主要如

下（葉乃綸等人，2012；蘇淑貞等人，

2015；Chen et al., 2013; Low et al., 2011）：

一、 減少服務的片斷化，使具有多重需求

的個案能得到連續性的服務，提高照

顧服務的成效；

二、 個案可不用離開自己熟悉的社區，維

持原有的社會參與，也兼顧個案家人

的生活品質；

三、 個案不需花費時間與金錢在為了資源

使用上的交通費用與時間上；

四、 運作良好的「社區整體照顧體系」能

提高個案生活品質與照顧效率、減緩

進入長照機構的時間與機會，避免更

多公共醫療與照顧成本的支出。

因此，陸續被擴大運用於精神疾病

患者、孕產婦及新生嬰兒照顧、慢性疾病

者等的照顧（劉蓉台，2007；Mechanic, 

2012; Tomlinson et al., 2011），惟其定義

多樣不一，舉例如下：

一、 Low等人（2011）從社區照顧的方式

與內涵之差異（因應不同的服務使用

者特性產生的差異），定義如下：以

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以

服務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

並結合醫療、公衛、長期照顧及其他

社會服務體系的照顧方式。

二、 Valentijn等人（2013）指出社區整體

照顧就是將醫療系統中的急性醫療、

初級醫療的技術人員，及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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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職業和住宅服務等人力服務

系統連結起來，以改善病患的臨床

醫療效率和滿意度，強調服務資源的

整合。

三、 Ham與Walsh（2013）認為社區整體

照顧是跨越基礎和二級醫療、身體和

精神健康、醫療和社會照顧的界限，

在正確的地點、正確的時間提供正確

的照顧。

四、 陳亮汝等人（2012）定義社區整體照

顧是一個涵蓋醫療及社會服務各個層

面、且不限於單一專業或長期照顧處

理的照顧過程。

五、 莊秀美（2012b）在〈社區整合照顧

與社會工作〉一文中指出，日本於

2005年設置「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

心（comprehensive community care 

management center）」，是一個以人

口規模2－3萬人為範圍所設置的照顧

服務據點，是為照顧服務的中間機

構。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心的設置旨

在建構社區照顧網絡，整合社區照顧

資源。

六、 曾慧妙與呂慧芬（2013）在〈由社會

福利政策綱領談日本社區整體照顧體

系〉一文中，援用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08年的委託研究《社區整體照顧研

究會報告書3》中對「社區整體照顧

體系」的定義如下：「係指在日常生

活圈之範圍內，基本上應視實際需要

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並為確保生活上之

安全安心與健康，除了提供醫療與照

顧服務之外，亦應適時提供生活協助

等相關社會福利措施。……社區為

「大約30分鐘車程以內可到達之日常

生活圈，約等同於國中學區範圍」之

說法，提出「社區整體照顧」係期望

能在失能長者住家車程30分鐘以內的

活動範圍內，建構結合醫療、照顧、

預防、居住、以及生活協助等各項服

務一體化的照顧體系，藉此達到保障

失能長者在其熟悉之生活圈內，維護

應有生活尊嚴權利之目的」。

綜合上述可定義「社區整體照顧」

如下：以特定社區為基礎（community-

based）、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user-

centered），結合醫療、公衛、長期照顧

及其他社會服務體系的照顧服務資源，在

單一窗口式的管理機制下提供照顧服務，

以實踐在地老化理念。

參、 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建構

過程與推動

一、照顧網絡構想之提起

日本推動「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建

構」（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 

System Construction）並非一蹴而就。從

「黃金計畫（1989－）」到「新黃金計畫

（1995－）」（註2），主軸就在推動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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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當時以居家類照顧服務為主軸，包

括居家照顧、居家護理、居家復健等），

同時發展「地方自治型老人福利」，其必

要的配套指施主要包括：（一）以中學學

區或小學學區為核心設置照顧網絡中心

（care network center），以便提供各種居

家類照顧服務；（二）推動照顧服務資訊

化，以便隨時和需照顧者取得連繫，必要

時立即提供服務。透過資訊系統連線，老

人在家中可以享受到適時適當的照顧服

務，與住進照顧機構幾乎沒有兩樣。

該居家照顧服務網絡是一種綜合性、

多元性的服務體系，其特點如下（丸尾直

美，1993a；莊秀美，1999）：

（一） 照顧網絡為整合：（1）以老福機

構為中心的老人福利服務；（2）

以醫療機構為中心的醫療服務（包

括長照服務、保健服務）；（3）

以家庭照顧為中心（即居家服務

員、家人及志工等）的居家照顧

等三大領域的照顧網絡。不用住進

機構，也可能同時接受上述三個體

系的服務，一方面享受自宅的便利

性，同時也能受到與住進機構同等

的服務，這就是整合照顧網絡的主

要目標。

（二） 聯合：（1）提供公共服務的政治

系統；（2）提供營利性服務的民

營市場系統；（3）非正式的社會

支持系統（家人、鄰居、志工）等

三個系統，形成「混合福利」或

「福利混合經濟」。設置照顧網絡

的目的就是要連結這三個系統，提

供民眾多元且連續性的照顧服務。

上述照顧網絡建構可視為是社區整體

照顧的前身。

二、社區整體照顧體系之建構

日本於2000年開辦「介護保險制度」

（註3），極力整合福利、保健、醫療的照

顧服務。只是，因需照顧造成的社會性住

院（非以治療為目的的長期性住院）之支

出並不如預期中降低，醫療支出持續擴大

（莊秀美，2012a，頁121）。2005年修訂

介護保險制度，提出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建

構具體措施，主要是建立預防重視型服務

體系及創設新型服務（莊秀美，2012a，

頁123-131）。

建立預防重視型服務體系的構想是

基於落實介護保險制度的基本理念「自立

支援」的觀點，檢討舊制預防給付的對

象範圍、服務內容及照顧管理，重新架

構「新的預防給付」。重新區分保險給付

與需照顧程度類別，將「需照護1」中較

有可能維持、改善的對象區分出來為「需

支援2」，提供新預防性照顧服務。新預

防性照顧服務包括「預防性日間照顧服

務」、「預防復健照顧服務」、「預防性

居家照顧服務」、「預防輔具租賃服務」

等15類服務（預防性照顧管理除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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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策略包括建立預防性照顧給付制及新設

社區支援事業。建立預防性照顧給付制

方面，由市町村設立的「社區整體照顧

支援中心（comprehensive community care 

management center）」進行評估，依申請

人的狀況擬訂適當的預防計畫，提供相關

服務，以延緩失能程度惡化減低照顧需

求，並定期追蹤。內容包括：（一）針對

輕度、較有可能達到預防效果的老人，提

供「新預防性照顧給付」（如：使力訓

練、口腔照顧、營養改善、預防訪問護理

等）；（二）針對失智與身心狀態不穩定

的老人，提供「照顧服務給付（原本的照

顧服務）」；（三）針對進入需支援、需

照顧階段前的老人，市町村發展預防性照

顧服務事業（由市町村的年度預算支付保

險給付費的3%）。新設社區支援事業乃

指將有可能接受支持與有照護需要的老人

列為預防性照顧的服務對象，並將預防性

照顧納為介護保險制度給付的一環，由市

町村執行。此乃基於需支援、需照顧前的

預防性照顧的觀點、及強化社區中的整合

性、持續性管理功能的觀點。主要的服務

內容包括預防性照顧事業、整合性支援事

業等（芝田文男，2012，2013）。創設新

型服務方面，因應高齡者獨居家庭的增加

及失智症高齡者的增加，讓需照顧者能持

續住在住慣的社區中接受服務，增設社區

緊密型服務。

為因應社區特性，提供多樣且具彈

性的服務，擴大市町村的裁量權。市町村

首長必須負責照顧業者的特約與指導監

督，且保險給付也是由市町村決定。具

體而言，包括小規模（30人以下）的老人

福利機構、小規模（30人以下）照顧專用

型的特定機構、團體家屋、認知症高齡者

專用日間照顧服務、小規模多功能型居住

照顧服務（small-scale and multifunctional 

in-home care）、社區夜間訪視照顧等六

種服務（橋爪章，2010，頁41-45）。其

中，小規模多功能型居住照顧與社區夜間

訪視照顧成為介護保險制度中的新型服

務。其次，從「居家」與「機構」以外的

多樣化「居住」的選擇空間的觀點來看，

介護保險制度的對象也擴大到付設照顧功

能的付費老人院及照顧住宅等服務。過去

並非保險給付對象的銀髮族住宅（公營住

宅、公團住宅）及高齡者專用出租住宅

等，也是只要符合規定設置標準，就符合

特定機構入住者生活照顧給付項目。而

且，除了「綜合型」之外，也承認「外部

服務利用型」，服務對象的範圍越來越多

樣。特別是厚生勞動省開放經營民間醫院

的醫療法人也可以經營高齡者專用優良出

租住宅，以推動結合醫生、護理師團隊的

高齡者專用機構及住宅政策（平原優美等

人，2012；吉竹弘行，2015）。

為健全社區整體照顧體系，2012年再

次修訂介護保險制度，落實適時、適當、

適宜的社區照顧服務之提供。推動方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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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森川美絵，2012；曾妙慧、呂慧芬，

2013）：

（一） 醫療：結合照顧與醫療資源共同提

供服務，例如提供全天候居家醫療

（如：抽痰）、居家護理、及復健

等相關服務。

（二） 照顧：擴展或改善現有照顧服務內

容，例如增設照顧機構、開辦全天

候定期巡迴、隨時因應型照顧服務

等措施，改善居家照顧服務品質。

（三） 預防：致力推動各項預防工作，

防止或降低老人發生失能狀態的

機率。

（四） 生活協助：由於失智老人獨居老人

或獨居老夫婦單獨生活的情形日益

增加，為確保其日常生活及財產

之安全與安定，除了提供送餐、購

物、陪伴等生活支援服務之外，也

應辦理基本權益保障相關措施。

（五） 居住：應設置老人專用租賃住宅，

可避免獨居老人或獨居老夫婦因失

能程度嚴重，需離家入住照顧機構

之情形。

具體措施，主要是增設「全天候定期

巡迴、隨時對應型居家看視照顧」及「複

合型照顧服務」等。全天候定期巡迴、隨

時對應型居家看視照顧乃結合醫療、照

顧、護理等各項服務，全天候不限任何時

間提供照顧服務。複合型服務係指將「社

區密合型照顧服務」與「居家照顧服務」

項目予以結合，由單一業者提供兩種以上

照顧服務而言。制度推行之初，係以結合

「小規模多功能居家照顧」與「訪問護

理」兩種服務為主，未來再視實際需要進

行必要之相關結合（Okada, 2011）。此

外，設置「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心」，執

行綜合性諮詢、預防性照顧管理，並提供

全面性且持續性的支援管理業務（平原優

美等人，2012）。

以上是日本自1990年以來，從照顧網

絡整合至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建構的過程與

推動狀況，2005年及2012年介護保險制度

的改革扮演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建構的重要

推手，透過制度性力量，推動全面、均質

的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建構。總括而言，社

區整體照顧體系建構就是在車程30分鐘以

內可達到的區域範圍內，建構結合醫療、

照顧、預防、居住、及生活協助等的全面

性照顧服務體系，藉此保障失能長者能夠

在熟悉的環境中獲得需求的照顧，維護生

命尊嚴與權利。

三、社區整體照顧體系之推動

（一）設置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心

如前所述，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基礎

措施之一就是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心的設

置，由市町村自行設立（也可委託其他機

構營運），以作為社區照顧服務的窗口。

主要功能如下（若狹重克，2011；宮島俊

彥，2012；曾妙慧、呂慧芬，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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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共通支援的基礎：在社區內建

構綜合、雙重服務網絡。

2. 提供綜合諮詢支援、保障長者的權

利：（1）藉由針對長者的綜合諮

詢服務，配合實際訪談過程，提

供必要的相關服務；（2）保障長

者的基本權利，避免老人受虐事件

發生。

3. 提供整合性、持續性照顧管理支援

服務：善用各種社區資源，建構照

顧管理體制，提供長者持續且全面

性的照顧服務。

4. 提供預防性照顧管理服務：藉由適

宜地管理措施，達到高效能的預防

性照顧工作與新制預防給付服務。

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心內配置有健康

指導員、照顧管理專員（care manager）

及社會福祉師三類專業人員，採取團隊

相互合作模式運作，共同執行「綜合諮

詢」、「權利保障」、「預防性照顧」、

「照護支援」等四項業務（若狹重克，

2011）。

至2021年4月止，日本全國共完成設

置5,270個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心，如包

含分中心的話，共7,386個中心。其中，

由行政單位直營者占20.5%，委託營運者

占79.5%。委託營運者呈增加的趨勢。委

託經營的對象以社會福祉法人居多，占

54%，其次為社會福祉協議會（18%）及

醫療法人（18%），其他占10%（厚生労

働省，2022）。

（二）召開社區照顧會議

為構建完善的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重要的是，除了要充實對老年人個人的支

持之外，同時也要落實支持老人的社會基

礎設施。厚生勞動省乃推動「社區照顧會

議」，作為實現社區整體照顧的目標之策

略。實際推動乃是由社區整體照顧支援中

心主辦，研議下列課題（厚生労働省，

2022）：

1. 醫療、護理等多種專業合作共同解

決老年人的個別問題，提高照管專

員強化老人自立支援方面的個案管

理實踐能力。

2. 透過累積個案的問題分析，明確社

區的共同課題。

3. 為解決共同的社區課題，進行必要

的資源開發與社區營造等，甚至反

映在介護保險事業計畫中，推進政

策改革。

肆、 推動社區整體照顧體系之

課題

從上述可知，社區整體照顧體系是

一個牽連廣大的系統建構，絕非是單一性

照顧服務的發展，正是一種「整合性」的

政策實踐課題。建構關鍵因素包括政策制

定、地方政府的角色功能及評價、服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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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機構的體制設定與連結等、整合服務措

施的推動（包括服務範圍與類型、連結

等）、人力培育與資格認定等（莊秀美，

2019）。只是，對於社區整體照顧體系之

推動仍有多所爭議之處。二木立（2019）

從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法律定義、醫療機

構的角色與位置、服務對象的範圍等三個

事實，及是否全國具一致性、是否針對

全國的社區、是否針對全社區的居民、是

否包括機構等四個論點檢視社區整體照顧

體系的政策動向。北島佳苗（2022）從社

區整體照顧體系的功能發揮檢視其構成要

素，包括「社區」、「平行整合」、「垂

直整合」、「體系整合」、「規範整合」

及「臨床整合」等。

整合近年相關論述，社區整體照顧仍

存在以下課題：

一、 有關社區範圍：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

法律定義分別見於2013年的社會保障

改革法案法及2014年的醫療介護綜

合確保推動法，定義如下：因應社區

狀況，確保支援醫療、照顧、預防照

顧、居住及自立生活的整合性體系，

使老年人能夠儘可能在習慣居住的地

區，以其自身的能力過自立生活」。

依上述法令定義，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有五大構成要素，包括醫療、照顧、

預防照顧、居住及自立生活。該定義

雖未明示，但其設定的「社區」是非

常狹義的，具體而言，就是「日常生

活圈」的概念，等同於日本全國約1

萬個、人口約1萬人左右的中學校區

範圍（二木立，2019；畠山輝雄，

2022）。

（一） 有關醫療機構：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在2003年首次正式被提起時的照顧

中心並未包括醫院在內，當時所

指的醫療乃是指診所及居家醫療。

但是後續其定義及範圍逐漸擴大，

2012年-2013年以後，所指的醫療

就包括醫院了。厚生勞働省試圖透

過社區整體照顧的擴大，將患者

從醫院移往「在宅醫療」。只是，

值得注意的是，「在宅醫療」並非

單指狹義的自宅（my home），還

包括正式的高齡者照顧機構（養護

老人院等）及非正式的高齡者機構

（付費老人院及付有照顧功能的老

人住宅等）。由於厚生勞働省將

「在宅」與「自宅」混用，未加以

嚴格區分，而導致各種混亂（二木

立，2019）。

（二） 有關服務對象：安倍內閣在2017年

後即明示將過去的高齡者中心之社

會安全制度修正為「全世代型」。

只是，包含介護保險法在內的相關

法令並未跟進，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的法定服務對象原則上仍限定在65

歲以上的高齡者。社區整體照顧在

法律上是以65歲以上的高齡者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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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然而厚生勞働省社會援護局

（福祉部）及老健局相關委員會等

都提倡應將服務對象擴大至「全世

代、全對象型」。2018年6月開辦

的社會保障審議會障礙者部會也討

論「因應精神障礙者的社區整體照

顧體系建構」，事實上，這已經被

列為第5期障礙者福祉計畫‧第1期

障礙兒福祉計畫的「基本方針」，

並列入「第7次醫療計畫」的「精

神病患的醫療體制」中。總之，有

關社區整體照顧的對象與範圍，即

使厚生勞働省內部也出現微妙的意

見差異。事實上，部分社區推動的

社區整體照顧的對象並不限定於高

齡者（二木立，2019）。

（三） 有關社區特性：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的實際推動狀況，並非是全國一致

實施的「體系」，而是各自社區自

主推動的「網絡」。因此，各地呈

現的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樣態是不

同的。因此，實不足以稱為「社區

整體照顧體系」，只能稱為「社區

整體照顧」（二木立，2019）。

（四） 有關社區型態：所以說，「社區整

體照顧」，表面上是以全國所有的

社區為對象，然實際上主要的對象

社區是接下來高齡人口急速增加的

都市地區，特別是以東京都為中心

的首都圈。只是，這也並非是說就

要捨棄「地方」。目前，都市地區

目前對應人口數量的醫院與高齡者

住宿型照顧機構都是不足的，但是

因應未來急速成長的高齡人口，要

大幅增加醫院與機構是困難的，因

此必須以居家中心的社區整體照顧

加以因應（二木立，2019）。

其次，安倍內閣已於2018年4月同時

修訂醫院給付及照顧給付，兩者皆有微幅

提高，也受到很高的評價。而該次修訂對

於後續推動社區整體照顧之影響主要有

三：（一）促成200床以下的中小型醫院

參與社區整體照顧；（二）鼓勵醫療機構

的「複合體」化；（三）強力誘導療養

病床轉換為照顧醫院。尤其是照顧醫院的

創設，超越個別的醫療政策範圍，對於未

來的醫療改革，提供醫療者與厚生勞働省

建立共識所不可或缺，對於恢復兩者信賴

關係，也能期待有很大的貢獻（二木立，

2019）。

伍、結論

照顧服務的「整合」本來就不是

一個新的概念，裹以新裝「社區整體照

顧」（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 

System）的確更容易受到關注。日本的社

區整體照顧推動並無固定模式，各縣市政

府依其資源加以規劃，作法上有所差異。

也已經成為社區福利計畫的一環，服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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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擴大至社區中的所有居民。

而社區整體照顧是否為萬靈丹？雖

然前述照顧服務整合的優點的確不少，

但是，關於公共醫療支出與照顧成本降

低之論述則未完全受到支持。Low等人

（2011）分析1994年到2009年關於澳洲老

人居家和社區照顧模式研究的結果顯示，

社區整體照顧雖然可促進社區服務使用，

但對於實際的醫療結果與狀況並無法改善

太多。葉乃綸等人（2012）指出，社區整

體照顧對於使用者的生活品質、滿意度、

實際成本效益、或是否真正節省醫療資

源，必須有更多實證研究才能證明。

而日本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建構與

臺灣的ABC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基本的出發點與思考都完全不同。如果要

說ABC模式是臺灣的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的話，那麼仍得留意以下幾個問題（莊秀

美，2019）：

一、 ABC模式只是功能上的多元擴充，

談不上整合。照顧服務複合化不等同

於照顧服務整合。洪春旬（2017）指

出：「ABC模式是一套機制，而非

一個服務項目」。原本應是社區整

合，然而對於「整合」卻較少推動，

較多都是挹注經費以增加資源，尚停

留在提升社區服務資源量能提升的階

段，尚未具備「整合」的功能。既然

是「整合」的概念，不能只停留於零

星措施的推動，欠缺「體系建構」的

思慮。

二、 因社區制宜，保持作法之彈性：任何

制度都不可能讓所有的城鄉標準一

致，因為各縣市環境、資源不盡相

同。日本的社區整體照顧推動並無固

定模式，各縣市政府依其資源加以規

劃，作法上有所差異。即使如此，事

實上，大部分的日本縣市政府仍不太

理解社區整體照顧是什麼？要如何推

動？而這種狀況也是臺灣的狀況。也

就是說各地方的縣市政府也搞不清楚

什麼是社區整體照顧，到底要形構什

麼？看起來也是很模糊的樣子。

三、 再思考照管中心功能：增加照管中心

的密度及照專人數，一方面提高便民

性、一方面提高照顧評估效率。其

次，擴大照管中心的功能，增置社會

工作人力、公衛人力等，增加社區

外展功能，建置成為一社區整體照顧

中心。

四、 日本的社區整體照顧已經成為社區福

利計畫的一環，服務對象包括社區中

的所有的居民。但是，社區是否有足

夠的能量因應？我們也應該考量國內

狀況，不必急於擴大服務對象。

五、 勿重蹈日本的錯誤經驗：日本已經在

反省修正2005年政策改革長照涵蓋預

防照顧所帶來的錯誤，2018年起，預

防照顧的許多項目的支出已經改回由

國健局給付。而我們卻在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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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大量的長照預算在支付預防照顧

的費用（註4）。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關鍵詞：社區照顧、社區整體照顧

註　釋

註1： 「服務整合」談不上是一個新的概念或名詞。過去早就有居家式服務、機構式服務與社區

式服務的整合、公、私部門的整合，衛生、福利的整合等相關論述（陳惠姿，2007；陳亮汝

等人，2012；莊秀美，2012；曾妙慧、呂慧芬，2013）。而照顧服務整合之說法也很多樣，

並未統一，包括「整合性照顧」（陳惠姿，2007）、「整合性社區照顧」（Chuang et al., 

2012）、「社區整合照顧」（莊秀美，2012）、「社區整合性照顧」（曾妙慧、呂慧芬，

2013）、「社區整體照顧」（衛生福利部，2016）等。而「社區整體照顧（體系）」是由日

文的「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一詞而來（莊秀美，2012；曾妙慧、呂慧芬，2013；衛

生福利部，2016），大部分的英譯採「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System）」一詞。

若從英文翻譯而來，也可譯為「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照顧（體系）」。然而，作為一學

術專有名詞，實有過長之嫌（莊秀美，2019）。目前，國內在長照2.0之國家層級政策推動

之下，「社區整體照顧」已成為主要說法。本文統一為「社區整體照顧」。

註2： 黃金計畫為「高齡者保健福祉推進10年戰略」，新黃金計畫為「高齡者保健福祉5年計畫」。

註3： 關於日本長期照顧保險的相關法律與制度以原文之「介護保險法」及「介護保險制度」

稱之。

註4： 本文使用下列研究成果之部分資料整理而成。2016～2019年科技部補助研究「整合性社區

照顧體系的建構與實踐之研究：台、日比較分析」（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31-

027-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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